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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仁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
碩士班成績優異新生入學獎學金辦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經 960327 系務會議通過， 

970123、971022、980114、981104、990120、1001026、1021120、1031022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104.07.01  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

 
第一條 、目的 

為鼓勵成績優異之大學部學生就讀本系碩士班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 

第二條 、入學管道 

成績優異之大學部畢業生經甄試或考試錄取就讀本系碩士班者。 

 

第三條、獎勵方案 

一. 本系大學部應屆畢業生，畢業成績為本系各組前 10%，就讀本系碩

士班者，提供一年學雜費全額減免；若已領取「輔仁大學鼓勵學士

班成績優異學生就讀碩士班獎學金」，本系則提供第二年學雜費全

額減免。 

二. 本系大學部應屆畢業生，畢業成績為本系各組前 10%至前 20%，就

讀本系碩士班者，頒發 5 萬元之獎學金。 

三. 本系大學部應屆畢業生，畢業成績為本系各組前 20%至前 40%，就

讀本系碩士班者，頒發 2 萬 5 仟元之獎學金。 

四. 甄試或考試錄取下列國立大學(台大、清大、交大、成大、中山、

陽明、中央、中興、中正、台科大等 10 所)相關領域研究所放棄而

就讀本系碩士班者，頒發 5 萬元之獎學金。 

五. 延修生亦得比照應屆畢業生提出申請，其成績以其在原畢業班之成

績排名為依據。 

六. 本獎勵方案申請人僅能擇優申請一案。 

七. 若於獎勵期間休學者需退回原獎助款項。 

 

第四條、經費來源 

由電機系獎助學金基金或專班結餘款支付。 

 

第五條、申請辦法 

每學年開始時，由系辦公室主動通知符合規定之碩士班新生，向系上

提出申請，經系務會議確認後於系週會時頒發獎學金。 

 

第六條、本辦法每年須經系務會議通過後，報請院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

亦同。 


